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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涂謹申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 1999年應課稅品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的
簡介

2. 庫務局副局長重點提出條例草案所載的下列主

要建議，供各委員考慮：

(i) 為方便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針對非法燃
油的供應及使用採取執法行動，條例草案

第 4條旨在修訂現行的《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章 )第 40條，以擴大推定條文的涵蓋範
圍，訂明在領有牌照以外的處所售賣、供

應、購買、接收輕質柴油或汽油，以及進

行其他有關輕質柴油或汽油的交易的情況

下，海關即可援引此項推定。此外，條例

草案第 4條亦會加入一項新推定，規定在汽
車油缸內發現的任何輕質柴油的含硫量如

超逾《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 )規例》訂明
的最高含硫量 (現時定為 0.05%)，即被推定
為應課稅貨品。

(ii) 為合理修訂車輛使用非法燃油的罰則水
平，條例草案第 10條建議把使用非法燃油
的罪行 (包括供應或使用有標記油類供汽
車使用，以及供應或購買已清除標記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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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的最高刑罰，提高至罰款 100萬元及監
禁兩年，使該等罰則與供應或購買應課稅

輕質柴油者保持一致。

(iii) 為放寬對供自用的家中釀製飲用酒類的管
制，以符合國際間的做法，條例草案第 7
條建議豁免非以蒸餾方法製造，亦非為售

賣而製造的家中自釀製酒的稅款及領有牌

照規定。為保障政府收入，必須訂定若干

保障條款，以免有人濫用擬議的豁免條

文。

(iv) 為改善《應課稅品條例》及《應課稅品規
例》的結構，政府當局藉此機會透過此修

訂條例草案作出若干技術上的修訂，以及

表明其政策意向。該等擬議修訂載於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FINCR 6/3231/89)
第 20段。

與委員進行討論

供應及使用非法燃油

3. 察悉到含硫量過高的輕質柴油必須課稅的推定

不適用於來往中港兩地的過境車輛，楊孝華議員關注過

境車輛的司機可能會濫用此項豁免。他要求當局提供資

料，說明現時有何措施防止該等司機把輕質柴油從內地

運入本港作轉售用途，以及政府當局對此項豁免可能被

濫用所作的評估。

4. 庫務局副局長解釋，在現行制度下，過境車輛

必須取得許可證，而法例已訂明司機可從內地運入本港

的燃油的最高數量。香港海關應課稅品科高級參事 (下稱
“海關高級參事 ”)補充，現時該等車輛過境時可運載的燃
油的最高數量以 100至 300公升為限，須視乎車輛的大小
而定。海關人員透過檢查過境車輛的油缸，密切監察運

入本港的燃油的數量。轉移或供應從內地運入的輕質柴

油予其他車輛使用屬違法行為，海關可對此採取執法行

動。正如提供非法燃油的統計數字所反映般，委員實在

無需憂慮此項豁免會被濫用。在現行的許可證制度下取

得的跨境車輛資料，有助當局針對此等車輛非法供應燃

油的情況進行調查及採取執法行動。

5. 主席認為，由於條例草案旨在擴大輕質柴油須

予課稅的推定所涵蓋的範圍，使此項推定適用於在領有

牌照以外的處所售賣、供應、購買、接收輕質柴油或汽

油，以及進行其他有關輕質柴油或汽油的交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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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擴大此項推定亦有助當局針對跨境車輛轉售或轉移

輕質柴油的情況採取執法行動。他繼而邀請政府當局向

委員解釋擴大推定範圍的作用。

6. 庫務局副局長表示，根據現行法例，只有在某

人正在把碳氫油轉移至某車輛的油缸，或從該車輛的油

缸轉移碳氫油，而該車輛的所在地點並非領有牌照的處

所的情況下，才可推定碳氫油須予課稅。條例草案旨在

擴大此項推定的涵蓋範圍，使此項推定適用於任何涉及

在領有牌照以外的處所售賣、供應、購買、接收輕質柴

油或汽油，以及進行其他有關輕質柴油或汽油的交易的

活動。海關高級參事補充，此項推定的現行範圍所產生

的問題是，在很多個案中，供應非法燃油未必涉及當場

把燃油轉移至某車輛。近期有關人士已採用較先進的方

法供應燃油。舉例而言，非法燃油可以罐裝形式外賣予

司機，以便司機在供應站以外的地方為其車輛加油。由

於受到此項推定現時的涵蓋範圍所限，海關難以採取執

法行動。當局提出擴大此項推定的涵蓋範圍的建議，目

的在於解決上述執法問題。

7. 單仲偕議員詢問供應及使用非法燃油的最新情

況。海關高級參事回應時表示，1999年的個案數目較 1998
年顯著上升；而涉及的非法燃油數量亦由 523萬公升增加
至 857萬公升。

8. 田北俊議員詢問，當局可否對正在等候購買非

法燃油但仍未進行購買或接收燃油程序的車輛採取執法

行動。庫務局副局長回應謂，雖然條例草案旨在擴大該

項推定的涵蓋範圍，使其包括涉及非法燃油交易等較廣

泛的活動，但個別個案是否納入條例草案訂明的活動的

範圍，則會由法庭決定。

9. 單仲偕議員詢問，當局會否檢控被發現在車輛

存放數罐非法燃油的司機，以及需要取得哪些證據才可

以使有關司機入罪。海關高級參事回應謂，實際情況需

視乎涉及的非法燃油的類別而定。非法燃油主要分為 3大
類：有標記油類、已清除標記的油類及應課稅輕質柴油。

由於有標記油類指定作為工業或海事用途，除非有關司

機可證明他正在運送的燃油是作經准許的用途，否則他

須就從事非法燃油交易的罪行承擔法律責任。已清除標

記油類原屬有標記油類，但其染色物質及標記已被非法

除去或遮蔽。因此，除非由化驗所進行測試，否則其外

觀與一般輕質柴油無異。他指出，在現行法例下，即使

當局發現應課稅輕質柴油，亦難以使犯人入罪，因為除

非該名犯人在把燃油轉移往油缸時即場被發現，否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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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不能援引該項燃油須予課稅的推定。擴大推定範圍的

建議實施後，執法人員現時面對的問題便可獲得解決。

10. 劉慧卿議員指出，使用含硫量過高的非法燃油

會導致車輛排放廢氣，使香港的空氣質素下降。她促請

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後，加強針對供應及

使用非法燃油的執法行動，以減低車輛排放的廢氣所造

成的空氣污染。

11. 海關高級參事解釋，海關已就針對供應及使用

非法燃油訂下行動計劃。在 1999年上半年，當局已撥出
更多資源進行針對非法油站的執法行動，特別是位於市

區的非法油站，因為該等油站對鄰近地方構成觸發火警

的危險。在 1999年下半年，海關獲分配更多資源設置路
障，以加強針對非法燃油使用者的執法行動，有時亦會

與環境保護署及警方採取聯合行動。海關設有由 24名人
員組成的特別職務隊，負責策劃及領導打擊涉及出售及

供應非法燃油的有組織活動的執法行動。超過 300名海關
人員則負責巡邏、視察非法燃油供應黑點，以及設置路

障檢查車輛油缸的工作。此外，當局亦可調配一隊由 185
名海關人員組成，負責針對盜版活動採取執法行動的隊

伍，處理非法燃油的執法行動。正如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所載，海關會利用現有資源承擔條例草案的建議所帶

來的額外工作量。現階段沒有增加執法人手的計劃。擴

大推定範圍及實施含硫量過高燃油須予課稅的新推定，

應可收到阻嚇與非法燃油有關的活動的成效。海關會利

用現有的人力資源加強執法行動。

12. 察悉到當局在 1999年就購買非法燃油的控罪判
處的實際罰款額僅由 800元至 2,000元不等，主席認為當局
所判處的罰款水平可能不足以阻嚇市民購買非法燃油。

考慮到該等罪行不但導致稅收損失，亦會造成環境污染

及觸發火警的危險，他促請政府當局考慮設定與每宗案

件所檢取的非法燃油數量有關的公式計算適當的罰則水

平。單仲偕議員認同他的見解，認為罰則條文應具有足

夠的阻嚇作用。假設觸犯罪行的車輛的司機會在油缸注

滿非法燃油，單議員建議可採用與載有非法燃油的車輛

的油缸容量掛 的公式。田北俊議員亦表示同樣關注，

認為必需制訂適當的罰款水平，務求對使用非法燃油的

活動產生足夠的阻嚇力。然而，他認為設定強制性最低

罰則水平，例如約 4,000至 5,000元，在應用上會更加有效
及簡單直接。劉慧卿議員對罰則的阻嚇力是否足以減低

使用劣質非法燃油對環境造成的滋擾亦表關注。她促請

政府當局考慮就有關購買及使用非法燃油的罪行設定最

低罰款水平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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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庫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解釋，《應課稅品條例》

一直以來均採用最高罰則水平的概念。當局必需仔細考

慮委員提出設定最低罰款水平或制訂罰則公式的建議是

否可行，因為此舉會破壞法庭的自主權，使法庭不能在

考慮個別案件的有關情況後，才決定應判處的罰則水

平。庫務局副局長補充，該等建議涉及法律及司法上的

技術問題。然而，他答允考慮委員的意見，以及與有關

各方研究該等建議的可行性。

14. 委員察悉，海關可申請沒收涉及使用非法燃油

的車輛，而海關通常會對第 2次涉及此項罪行的車輛援引
上述權力。然而，的士卻可獲得豁免，因為政府當局已

接納業界及前立法局提出的論據，同意使用非法燃油的

人可能並非的士車主。為協助委員研究如何就有關非法

燃油的罪行訂立適當的罰則水平，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

供統計資料，說明在過去數年涉及使用非法燃油的車輛

的數目及被沒收的車輛的數目，連同涉案車輛的類別的

分類數字。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對委員提出訂立最低罰則
水平的建議作出的回應，以及使用非法燃油的

統計資料已隨立法會CB(1)1638/99-00(01)號文
件送交委員。 )

家中自釀製酒

15. 主席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的來信，內容關於當

局對《應課稅品條例》第 17(4)條提出的一項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立法會法律事務部曾就此條文提出一項草

擬方面的觀點。政府當局同意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澄清豁免不涉及蒸餾過程的家中自釀製酒精的

領有牌照規定及稅款。該信件已在席上提交，供委員考

慮。 (立法會CB(1)1621/99-00號文件 )

16. 單仲偕議員雖支持豁免非以蒸餾方式製造、亦

非作出售用途的家中自釀製酒申領牌照及繳納稅款，但

他關注家中自釀製酒對健康的影響。海關高級參事解

釋，由於擬議修訂禁止以蒸餾方法在家中釀酒，因此在

家中自釀過程中不會產生甲醇（一種在不適當的蒸餾程

序中所產生的有毒物質）。只要在釀製過程中嚴格遵守

衛生原則，家中自釀製酒並不會對市民的健康構成任何

顯著的威脅。庫務局副局長答允進一步諮詢有關部門，

以確定家中自釀製酒對健康的影響。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覆 已 隨 立 法 會
CB(1)1638/99-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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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主席察悉，香港很多主要貿易伙伴均沒有對家

中釀酒活動及家中自釀製酒設立任何領有牌照的規定或

徵收稅款，而該等國家的超級市場亦有出售家中釀酒用

具。他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在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

例後，在香港售賣該等家中釀酒用具會否受到任何管

制。海關高級參事答覆謂，由於該等家中釀酒用具在出

售及經處理前不含任何酒精或酒類，所以沒有被納入應

課稅品的類別，因此無須遵守《應課稅品條例》訂明的

領有牌照或繳納稅款規定。

18. 單仲偕議員要求當局澄清，倘餐廳經營者免費

向顧客提供自釀製酒，他可否同樣享有條例草案給予家

中自釀製酒的豁免待遇。海關高級參事提到條例草案第 7
條對《應課稅品條例》新增訂的第 64A(1)條，該條文規
定只有某人 “在他專用作居所並構成獨立住戶單位的處
所 ”並非以蒸餾方法在家中自釀製酒，才會獲得豁免。在
餐廳等商業處所製造或飲用的酒類不會獲豁免遵守領有

牌照或繳納稅款的規定。

其他技術性修訂

19. 助理法律顧問向委員簡介她對《應課稅品條例》

第 6(1)(i)條的擬議修訂表示的關注，以及載於立法會
CB(1)1593/99-00(03)號文件的政府當局回應。她解釋，
第 6(1)(i)條的擬議修訂會授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
立規例的一般權力，藉以豁免任何人遵守或繳納《應課

稅品條例》訂明的稅款。據此訂立的規例只須透過立法

會以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審批。豁免的

範圍沒有明文限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無須提出

豁免的理由。此項擬議修訂會削弱立法會審議更改獲豁

免 貨 品 範 圍 方 面 的 權 力 。 她 引 述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on Law內的一篇文章，表示作者指出 “一般而
言，由於徵收或更改稅項的權力十分重要，因此議會不

應將該權力轉授 ”。此外，《應課稅品條例》的擬議條文
第 6(1)(i)條可能與該條例第 4(2)(b)條有所牴觸。

20. 單仲偕議員表示，雖然他不反對以授予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規例的一般權力，取代訂明可獲豁

免課稅貨品的類別的現行條文第 6(1)(i)條的建議，他反對
該項規例只須透過立法會以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

過的程序審批的建議。他指出，立法會議員極為關注與

豁免課稅及稅項有關的事宜。他建議該等規例須藉立法

會正面議決程序通過。田北俊議員認同他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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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席亦表示十分關注在擬議修訂下審議規例的

安排。他表示寧可保留第 6(1)(i)條的現有條文，使豁免範
圍作出的任何更改均須透過修訂主要法例的立法過程進

行。他強烈反對削弱立法會審議有關稅務及收入的法例

的權力。

22. 庫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解釋，就《應課稅品條例》

第 6(1)(i)條提出的擬議修訂，旨在從該條例中刪除只須在
《應課稅品規例》中載列的特定類別貨品。按照擬議修

訂，立法會可行使審議附屬法例的現有權力，審議所有

根據新訂的第 6(1)(i)條訂立的所有規例。根據《稅務條例》
及《差餉條例》訂立的豁免命令亦接受同一程度的審議

程序已屬足夠。按照正常的做法，政府當局在指明每項

規例的生效日期時，通常會預留足夠時間予立法會進行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除非出現緊急的

情況，以致規例必須立即生效，則當別論。政府當局亦

會在規例刊登憲報前，就此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此舉實際上已就該規例給予立法會預先通知。

23.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指 出 ， 擬 議 修 訂 事 實 上 符 合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on Law一書訂下的原則。
該書的作者曾表示，為管理經濟起見，應容許靈活訂立

規例以修改例如間接稅或關稅稅率等事宜。擬議條文第

6(1)(i)條之下的訂立規例權力被視為一項訂立規例以修
改關稅的靈活權力，而不是一項徵收或更改課稅的權

力。她亦指出，根據第 6(1)(i)條獲豁免貨品的類別需不時
修改，以便按照經濟發展更新法例。有鑒於此，較可取

的做法是透過從主要法例中刪除獲豁免貨品的列表，藉

以簡化修改該列表涉及的立法程序。

24. 庫務局副局長補充，由於擬議修訂授予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有關豁免指明類別貨品稅款訂立規例

的一般權力，而不是徵收課稅的權力，政府當局認為擬

議機制實屬恰當。然而，他答允考慮委員的關注，以及

考慮委員提出藉正面議決程序通過該等規例的要求。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答允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指明根據新訂的第 6(1)(i)條訂立的規例
須經立法會正面議決程序通過。政府當局的答

覆已隨立法會CB(1)1638/99-00(01)號文件送交
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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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5. 委員同意分別於 2000年 5月 22日 (星期一 )及 5月
23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舉行法案委員會第 2及第 3次會
議。

(會後補註：法案委員會第 3次會議已改於 2000
年 6月 2日 (星期五 )下午 12時 45分舉行 )

2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18日


